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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BC_81_E4_B8_9A_E4_c45_75245.htm 一、套期工具 （一）

根据本准则第五条规定，衍生工具通常可以作为套期工具。 

衍生工具包括远期合同、期货合同、互换和期权，以及具有

远期合同、 期货合同、互换和期权中一种或一种以上特征的

工具。比如，企业为 规避库存铜品价格下跌的风险，可以通

过卖出一定数量铜品的期货合 同加以实现，其中卖出铜品的

期货合同即是套期工具。 衍生工具如无法有效地降低被套期

项目的风险，不能作为套期工 具。比如，对于利率上下限期

权或由一项发行的期权和一项购入的期 权组成的期权，其实

质相当于企业发行一项期权的（即企业收取了净 期权费），

不能将其指定为套期工具。 （二）根据本准则第六条规定，

对于符合套期工具条件的衍生工 具，在套期开始时，通常应

当将其整体或其一定比例指定为套期工具。 根据本准则第七

条规定，单项衍生工具通常被指定为对一种风险 进行套期。

附有多种风险的衍生工具也可以被指定为对一种以上风险 进

行套期，前提是可以清晰地辨认这些被套期风险、可以证明

套期有 效性，同时可以确保该衍生工具与不同风险之间存在

具体指定关系。 比如，某企业的记账本位币是人民币，发行

了一期 5 年期美元浮 动利率债券。为规避该金融负债的外汇

风险和利率风险，该企业与某 金融企业签订一项交叉货币互

换合同并将其指定为套期工具，同时将美元浮动利率债券指

定为被套期项目。执行此项合同后，该企业将从金融企业定

期收到浮动利率美元利息，以支付债券持有者，并按固 定利



率支付人民币利息给金融企业。在此例中，该企业将浮动利

率美 元利息转化成了固定利率人民币利息，从而规避了美元

对人民币汇率 变动风险及美元利率变动风险。 二、被套期项

目 根据本准则第九条规定，库存商品、持有至到期投资、可

供出售金融资产、贷款、长期借款、预期商品销售、预期商

品购买、对境外 经营净投资等项目使企业面临公允价值或现

金流量风险变动的，均可 被指定为被套期项目。 根据本准则

第十六条规定，对具有类似风险特征的资产或负债组 合（即

被套期项目）进行套期时，该组合中的各单项资产或单项负

债 应当共同承担被套期风险，且该组合内各单项资产或单项

负债由被套 期风险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，应当预期与该组合

由被套期风险引起的 公允价值整体变动基本成比例。比如，

当被套期组合整体因被套期风 险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 10%时

，该组合中各单项金融资产或单项金融 负债因被套期风险形

成的公允价值变动通常应限制在 9%至 11%的较 小范围内。 

三、套期会计方法的运用 根据本准则第四条规定，套期会计

方法是指在相同会计期间将套 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公允价值

变动的抵销结果计入当期损益的方法。 比如，某企业拟对 6 

个月之后很可能发生的贵金属销售进行现金流量套期，为规

避相关贵金属价格下跌的风险，该企业可于现在卖出相同数

量的该种贵金属期货合同并指定为套期工具，同时指定预期

的 贵金属销售为被套期项目。资产负债表日（假定预期贵金

属销售尚未 发生），期货合同的公允价值上涨了 100 万元，

对应的贵金属预期销 售价格的现值下降了 100 万元。假定上

述套期符合运用套期会计方法 的条件，该企业应将期货合同

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（资本 公积），待预期销售



交易实际发生时，再转出调整销售收入。 四、套期有效性评

价 根据本准则第十七条规定，企业应当持续地对套期有效性

进行评 价，并确保该套期关系在被指定的会计期间高度有效

。常见的套期有 效性评价方法主要有：（1）主要条款比较

法；（2）比率分析法；（3） 回归分析法等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